[bookmark: _GoBack]台南市私立寶仁國民小學
110學年第2學期圖書館書香(箱)分享實施要點
一、目的：為鼓勵學生分享個人珍藏書籍,推廣主動閱讀提升校園閱讀風氣。
二、活動時間：111年2月21日至111年6月10日。
三、活動地點：圖書館1、2樓書香走廊。
四、承辦人:圖書館楊化君老師
五、報名：111年2月11日至111年5月11日報名(見附件1書香分享報名表)。
六、實施方式：
   (一)、個人珍藏書籍:
         1、參加對象：本校2，3，4年級學生。
         2、展示順序：每梯次18名展示名額，依繳交報名表先後順序，由圖書館公告及通知申請者。
         3、分享書籍(8-15本)，申請者報名時需提供書籍清單交至圖書館。
 4、每人限申請1個書箱。
5、展示方式
(1)每檔作品展示期間(含佈展及撤展)，原則上以4週為一檔期，圖書館得視實際情況調整之(見附件4書箱展示期程表表)。
(2)每1檔期第1週的週一、二為預備佈展日，學生自行佈置書箱。
(3)每1檔期第4週的週四、五為撤展整理日，學生收回及整理書箱書物。
(4)其餘時間為介紹分享期，由參展學生於下課時間至書箱介紹及分享出借。
(5)珍藏書籍標示物由圖書館提供，書籍借閱以1天1本為限，可現場閱讀或借閱,借閱需填寫書籍出借登記表。
七、參加分享個人珍藏書籍者，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個人珍藏書籍須依原計畫執行，如有更動須事先徵得本館同意。
(二)書箱佈置及展示設計，均由申請者負責佈置。
(三)申請者不得改變展覽場地之設施，若有損壞時，應負修繕之責任。
(四) 書箱現場不得放置其他物品及不得有危及書箱空間物品，若有顧慮時，本館得結束該項分享活動。
(五)申請者未依規定辦理，將立即停止該項分享活動，對於通知後次日未運離之展品，本館即自行處理，不負保管責任。
(六)校圖書館僅提供場地及基本維護，對於申請者將書籍出借所造成之損毀及遺失，本館不負任何責任。
七、獎勵方式：參與之學生於學期末頒贈獎狀以茲鼓勵。
八、本要點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廢止時亦同。































台南市私立寶仁國民小學
110學年第2學期個人收藏展示實施要點
一、目的：為鼓勵學生分享個人收藏，互相學習與欣賞達成以藝術啟發創意之目的。
二、活動時間：111年2月21日至111年6月10日。
三、活動地點：圖書館1、2樓書香走廊。
四、承辦人:圖書館楊化君老師
五、報名：111年2月11日至111年5月11日報名(見附件2個人收藏展示報名表)
六、實施方式：
   (一)、個人收藏展示:
      1、參加對象：全校學生
      2、展示順序：每梯次2組(1-5名)，展出者需繳交報名表，由圖書館公告參展順序。
      3、參展作品：參展作品(6-10件)，請參展者將畫作自行裱框、展出品裝置保護座及參展作品說明。
      4、參出時間：每檔作品展示期間，原則上以4週為一檔期，圖書館得視實際情況調整之(見附件3書香分享及個人收藏展示期程表)。
七、參加展示者，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送展作品須依原展覽計畫執行，如有更動須事先徵得本館同意。
(二)展示設計，均由參展者負責佈置。
(三)參展者不得改變展覽場地之設施，若有損壞時，應負修繕之責任。
(四)展覽現場不得放置與展出無關之其他物品及不得有危及展覽空間物品，若有顧慮時，本館得結束該項展示。
(五)參展者未依規定辦理，立即停止該項展出外，對於經通知後次日未運離之展品，本館即自行處理，不負保管責任。
(六)本校圖書館僅提供場地參展及基本維護，對於個人收藏展示品如有人為損壞，本館不負任何責任。
七、獎勵方式：參與之學生於學期末頒贈獎狀以茲鼓勵。
八、本要點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廢止時亦同。
附件1
台南市私立寶仁國民小學
110學年第2學期圖書館書香(箱)分享參加報名表
	班級：                            姓名：

	個人珍藏書籍(限2,3,4年級)

	說明：
1. 個人珍藏書籍(8-15本)請填寫下列書籍清單。
2. 本校圖書館僅提供場地參展及基本維護，對於參展書籍及畫作不負看管之責,對於出借、展覽所造成之損毀及遺失，本館不負賠償責任。

	書籍清單:書名如下，共計(     )本。










附件2
台南市私立寶仁國民小學
110學年第2學期圖書館個人收藏展示報名表
	班級：                            姓名：

	個人收藏展示：每梯次2組(每組1-5名)

	說明：
1. 參展作品(6-10件)，請參展者將畫作自行裱框、展出品裝置保護座及參展品說明(個人參展
品說明卡向圖書館索取)。
2. 本校圖書館僅提供場地參展及基本維護，對於個人收藏展示作品不負看管之責,對於出借展覽所造成之損毀及遺失，本館不負賠償責任。

	個人收藏展示作品如下所列，共計(     )件。




附件3
台南市私立寶仁國民小學
110學年第2學期個人展及書香(箱)分享展示期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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